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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配合做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  

  
(内政办发电〔2009〕79号) 

  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： 

 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常办秘字〔2009〕133号文件要求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近期对食品安

全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并委托我区进行自查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组成执法检查组对全区贯彻

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。为配合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

作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着力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，加强对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，有效促

进食品安全法的宣传普及，推动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，改进相关工作，切实改善我区食

品安全状况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 

  二、重点内容 

  （一）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法、改进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总体情况、措施和打

算； 

  （二）配套法规、规章、标准等相关制度建设及有关清理工作情况； 

  （三）宣传食品安全法、普及食品安全知识的情况； 

  （四）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情况； 

  （五）地方政府及相关团体、企业等各方面对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意见和建议。 

  三、人员组成 

  执法检查组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、自治区档案局局长、党组书记张佃敏任组长，自治区人大

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、自治区卫生厅、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。 

  四、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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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执法检查采取委托检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听取汇报和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，

具体考察地点由当地安排。 

  各盟市接到通知后，先进行自查，在自查的基础上，9月7日至11日，执法检查组将分赴包头市、

乌海市进行重点抽查。 

  在本次执法检查的同时，要按照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009年工作部署，对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〉办法》进行执法调研，在检查期间，请包头市、乌海市对该办法的执法调

研工作一并予以安排（调研提纲附后）。 

  其余各盟市在自查工作结束后，将执法检查报告于10月1日前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

会。 

  五、有关要求 

  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统一部署，精心组织，密切配合，确

保此项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 各地区要组织新闻单位做好执法检查的宣传报道工作。 

  联系人：苏燕 

  联系电话：（0471）6600633  13488577650 

  附件：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工作日程.doc 

  附件：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〉办法》调研提纲.doc 

  二○○九年九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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